
 

 

韓國確定保留自律型高中、外國語高中、國際高中，自

2024年 2月開始適用施行令 

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

韓國政府通過了明示保留自律型私立高中（下稱自律高）、外國

語高中（外高）、國際高中法令依據的施行令修改案。 

韓國教育部在 2024年 1月 16日召開的國務會議中表示，已通過

「初中等教育法施行令修改案」。該修改案將在 1月 23日公告，並於

2月開始施行。 

原先，韓國教育部透過在 2023 年 6月發表的「公共教育競爭力

提高方案」已表示，將保留自律高、外高及國際高中。這是在 2019年

前政府透過修改該施行令，決定將在 2025 年進行全面廢除以後約 4

年以來的政策變化。該施行令修改方案是針對此事的後續措施。韓國

教育部解釋，“本次施行令的修改方案旨在確保學生及家長的教育選

擇權，也能夠在公共教育的範圍內進行多元及創新的教育。” 

但是，韓國教育部表示，為了避免形成高中學校間排名行為及過

度的補習教育，仍維持自律高、外高及國際高中的後期招生方式。為

了要防制這些學校利用前期（8~11月報名）招生的方式比一般高中領

先錄取優秀學生的行為，仍進行後期（12月報名）招生的方式。 

尤其是民族史觀高中、象山高中等以全國為單位進行招生的 10

所自律高，招生員額中的 20%必須為地區優秀人才。即全體招生名額

中的 20%需以該校所在地區學生為主。雖然現行的招生方式也包含地

方人才計畫，因沒有強制規定，每一個學校的名額比例都按照學校本

身的規定有所不同。但以後，倘有 50名招生名額，其中 10位同學則

必須要來自學校所在地的學生。 

為了要提高自律型公立高中（自公高）的課程編排自由度，將自

2024年 3月開始進行「自律型公立高中 2.0示範學校計畫」。韓國教

育部相關人員表示，“透過維持自律高、外高、國際高的現有的體制，

可尊重學生及家長的選擇權，也希望可以提倡公共教育的多元化及創

新能量。” 

另外，韓國教育部表示，同時在國務會議上通過了「教師資格檢



 

 

定令修改案」。 教育廳等所屬在教育機關的「巡迴教師」（在多數的

學校兼任課程的老師）的工作經歷也可以被認可的內容是本次修改案

的主要內容。在修改案之前，「巡迴教師」雖與一般教師進行一樣的

課程，但這些經歷不能被認可。韓國教育部相關人員表示，透過本次

施行令修改案，具備了可以認可所屬在教育行政機關的「巡迴教師」

工作經歷的法令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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